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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96年度署聲議字第 85 號

民國 96 年 01 月 15 日

行政執行法 第 3、9、11 條(94.06.22)
行政程序法 第 110 條(94.12.28)
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 第 3 條(95.01.06)
民法 第 1151 條(91.06.26)

按「行政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公共利益與人民權益之維護，

以適當方法為之，不得逾越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本法第 3  條

所定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越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指於行政執

行時，應依下列原則為之︰ 1. 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

。2.  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義務人、應受

執行人及公眾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3.  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

得與欲達成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行政執行法第 3  條及行政執行

法施行細則第 3  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義務人之財產為債權之總擔保，債

權人自得對之請求為強制執行，不得由義務人任意指定以某特定財產供執

行（最高法院 19 年抗字第 813  號判例意旨參照）。本件行政執行處是

否應先拍賣課稅標的之土地，而以拍賣所得價金抵繳稅款，抑或應先扣押

異議人等繼承人之存款債權，自宜由該處衡量具體個案情形，以作最適當

之決定，尚不得由異議人任意指定以某特定財產供執行。準此，本件行政

執行處考量拍賣不動產所衍生之執行必要費用（如指界費、鑑定費、登報

費等）係由異議人等繼承人負擔，土地拍賣之價金尚須優先扣繳土地增值

稅，且能否拍定亦不一定，而扣押異議人等繼承人之銀行存款所生之執行

必要費用遠少於拍賣土地者，乃選擇對異議人等繼承人損害最少之方法，

爰先以系爭執行命令扣押異議人等繼承人之存款債權，核其執行方法，尚

無逾越行政執行法第 3  條及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第 3  條所定比例原則

。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聲明異議決定書          96  年度署聲議字第 85 號至第 90 號

    異議人即義務人  林○憲

上列異議人因滯納地價稅，不服本署士林行政執行處 95 年度地稅執專字第 190956

號至第 190961 號行政執行事件中華民國 95 年 11 月 29 日士執丁 95 年地稅執專

字第 00190956 號執行命令，認有侵害利益之情事，向本署士林行政執行處聲明異議

，經該處認其無理由加具意見到署，本署決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事    實

聲明異議意旨略以：本件地價稅係源自被繼承人林○妹名下坐落○○縣○○市○○段

○○小段○○地號等多筆土地，因林○妹之繼承人（含異議人在內）主張該等土地屬

信託財產，依法應列入遺產未償債務，惟國稅局竟否准認列，以致無法辦理繼承登記

，乃屬不可歸責之事由所致，目前該案仍在最高行政法院行政救濟中，從而原課稅處



分即未確定，臺北縣政府稅捐稽徵處卻急於移送執行，顯有未洽及不當。另本件地價

稅之名義上義務人仍為林○妹，依法應先對其遺產，尤其是對本件地價稅課稅標的之

土地進行強制執行，而不能直接對繼承人之固有財產執行方屬正理，本署士林行政執

行處（下稱士林處）直接對異議人等之往來金融機構核發執行命令扣押存款，似有逾

越行政執行法第 3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3  條所定比例原則之處，故請士林處撤銷上

開執行命令，並停止本件行政強制執行程序云云。

    理    由

一、本件移送機關臺北縣政府稅捐稽徵處（汐止分處）以異議人及其他繼承人滯納中

    華民國（下同）89  年度至 94 年度地價稅共 6  筆，於 95 年 7  月間檢具移

    送書、繳款書及送達回執等文件，移送士林處執行，移送金額合計新臺幣 408 

    萬 4,669  元。士林處受理後，即分案 95 年度地稅執專字第 190956 號至第 1

    90961 號（下稱系爭案件）執行，並前後以 95 年 10 月 11 日士執丁 95 年地

    稅執專字第 00190956 號執行命令、95  年 11 月 29 日士執丁 95 年地稅執專

    字第 00190956 號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扣押異議人及其他繼承人對

    於第三人○○○○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之存款債權。異議人不服，於 95 年 12 

    月 28 日（士林處收文日）具狀以如前揭事實欄所載之事由向士林處聲明異議，

    經該處認其無理由加具意見到署，合先敘明。

二、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

    共有財產，由管理人負納稅義務；未設管理人者，共有人各按其應有部分負納稅

    義務，其為公同共有時，以全體公同共有人為納稅義務人。」「對公同共有人中

    之一人為送達者，其效力及於全體。」「義務人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或

    法院之裁定，負有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有下列情形之一，逾期不履行，經主管

    機關移送者，由行政執行處就義務人之財產執行之： 1、其處分文書或裁定書定

    有履行期間或有法定履行期間者。…」「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民法第 1151 條、稅捐稽徵法第 12 條、第 1

    9 條第 3  項、行政執行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行政訴訟法第 116  條

    第 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另強制執行事件之當事人，依執行名義之記載定之，應

    為如何之執行，則依執行名義之內容定之。至於執行事件之債權人有無執行名義

    所載之請求權，執行法院無審認判斷之權（最高法院 63 年台抗字第 367  號判

    例意旨參照）。故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行事件，行政執行處是依據移送機

    關所檢附之執行名義強制執行，而聲明異議程序係行政執行之特別救濟程序，僅

    限於對執行機關之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等行政執

    行程序上違法或不當之行政執行行為，始得主張不服，至於移送機關實體請求權

    之有無或其行政處分適當與否，並非行政執行處所得審究，亦非異議人依行政執

    行法第 9  條第 1  項向行政執行處聲明異議所能救濟。查本件 89 年至 94 年

    度地價稅之課稅標的為被繼承人林○妹名下坐落○○縣○○市○○段○○小段○

    ○之○地號等八十多筆土地，因林○妹業於 85 年間歿，上開土地由異議人等繼

    承人依法繼承，移送機關爰以異議人等繼承人為系爭案件之納稅義務人而核發各

    該年度繳款書，並依法送達異議人，且於其逾繳納期限未繳時檢附移送書、繳款

    書及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等文件移送士林處執行，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從而

    ，士林處於形式審查系爭案件之繳款書均已依法送達，其執行名義成立及依送達

    之內容對異議人等繼承人發生效力後，據以核發系爭執行命令，扣押異議人等繼

    承人對於○○○○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之存款債權，於法自無不合。異議人等繼

    承人縱已就系爭案件依法提起行政訴訟中，惟系爭案件之執行名義於未經撤銷、

    廢止，或因其他事由而失效前，其效力繼續存在（行政程序法第 110  條第 3 

    項規定參照），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聲明異議或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執行，

    異議人既迄未提出其他依法應停止或足認士林處有停止本件執行必要之具體事證

    ，士林處自應繼續執行。至其主張被繼承人林○妹名下坐落○○縣○○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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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小段○○地號等多筆土地，因異議人等繼承人主張該等土地屬信託財產，依

    法應列入遺產未償債務，惟國稅局否准認列移送機關卻急於移送執行，顯有未洽

    及不當云云，核屬移送機關對其是否有地價稅請求權之實體爭議事項，其異議事

    由與行政執行法第 9  條第 1  項所定異議人得聲明異議之事由未合，依前揭判

    例意旨，並非本署及士林處所得審認判斷，異議人以聲明異議資為排除強制執行

    之救濟方法，即有未合。

三、次按，「行政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公共利益與人民權益之維護，以

    適當方法為之，不得逾越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本法第 3  條所定以適

    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越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指於行政執行時，應依下列

    原則為之︰1 採取之執行方法須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2 有多種同樣能達成執

    行目的之執行方法時，應選擇對義務人、應受執行人及公眾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

    。3 採取之執行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執行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行

    政執行法第 3  條及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第 3  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義務人之財

    產為債權之總擔保，債權人自得對之請求為強制執行，不得由義務人任意指定以

    某特定財產供執行（最高法院 19 年抗字第 813  號判例意旨參照）。本件士林

    處是否應先拍賣課稅標的之土地，而以拍賣所得價金抵繳稅款，抑或應先扣押異

    議人等繼承人之存款債權，自宜由該處衡量具體個案情形，以作最適當之決定，

    尚不得由異議人任意指定以某特定財產供執行。準此，本件士林處考量拍賣不動

    產所衍生之執行必要費用（如指界費、鑑定費、登報費等）係由異議人等繼承人

    負擔，土地拍賣之價金尚須優先扣繳土地增值稅，且能否拍定亦不一定，而扣押

    異議人等繼承人之銀行存款所生之執行必要費用遠少於拍賣土地者，乃選擇對異

    議人等繼承人損害最少之方法，爰先以系爭執行命令扣押異議人等繼承人之存款

    債權，核其執行方法，尚無逾越行政執行法第 3  條及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第 3  

    條所定比例原則之處。是異議人主張本件地價稅之名義上義務人仍為林○妹，依

    法應先對其遺產，尤其是對本件地價稅課稅標的之土地進行強制執行，而不能直

    接對繼承人之固有財產執行方屬正理，士林處直接對異議人等之往來金融機構核

    發執行命令扣押存款，似有逾越行政執行法第 3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3  條所定

    比例原則之處，請士林處撤銷上開執行命令，並停止本件行政強制執行程序云云

    ，亦無理由。

四、據上論結，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爰依行政執行法第 9  條第 2  項決定如主

    文。

中華民國 96 年 1  月 15 日

對本決定不得聲明不服

署長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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